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珠环责改字〔2024〕2011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佑航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晓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2MA56NYYL8W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水岸一路199号1栋厂房1-2层
我局于2024年11月6日、11月12日、11月18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通过暗管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经查，你单位在珠海市香洲区水岸一路199号1栋厂房1-2层处利用PVC管把清水槽、喷漆水帘柜水槽、含铬处理液溢流槽以及除油溢流槽相互连接起来，而后连接至厂区雨水管，借此向外环境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

1、2024年11月12日、11月14日、11月15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珠海佑航科技有限公司超声波传感器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珠环建表〔2022〕204号）、珠海佑航科技有限公司超声波传感器制造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珠海佑航科技有限公司超声波传感器制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及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91440402MA56NYYL8W001X）、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租赁合同，证明你单位主体适格。

2、2024年11月6日、11月12日、11月13日、11月14日、11月15日、11月18日、11月19日我局制作或调取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视听资料数据证据、监测报告[（珠东）环境监测 字（2024）第069号]及送达回证、文件送达签收表、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监测项目保存及运输记录表、珠海市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数据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及附表、仪器校准证书、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人员上岗合格证、关于珠海市佑航企业在水岸一路雨、污水排放的情况说明、珠海佑航科技有限公司清洗车间内部废水走向示意图、珠海佑航科技有限公司雨水管网走向图（清洗车间废水排入雨水管网示意图）、施工合同、厂房、办公室装修设计图、采购订单列表（铬化剂采购台账）、出入库流水账、电子发票及购买记录截图、物质安全资料表（MSDS）、情况说明、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废物（液）处理处置及工业服务合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珠海市粤隆运输有限公司送货单、广东省危险废物年度申报报告表、2023.11-2024.5与东江回收公司沟通的记录截图，证明你单位通过暗管的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

3、2024年11月14日、11月21日你单位提供的佑航关于此次环评检查情况说明、珠海佑航科技有限公司环保问题整改报告，2024年11月12日我局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证明你单位钝化工序已停止生产，原钝化工序的废清洗液槽液，含铬钝化剂槽液，除油剂槽使用收集桶收集后存放于车间内，原钝化生产线已停用，配套安装的PVC排水管已停用，该PVC排水管连接至厂区雨水井端口仍处于11月6日下午现场检查时的封堵状态。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三）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拆除在珠海市香洲区水岸一路199号1栋厂房1-2层处擅自设置的管道，改正通过暗管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改正情况书面报我局。

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单位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17层东座1715室
邮政编码：519000

联系人：刘先生、吴先生

联系电话：0756-8938095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2月2日
